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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小業主的感受 

曾經歷過“強制收樓＂ 的小業主，相信會有以下的感受： 

 
對於想降低收樓門檻，通過此條例盡快展開強制收樓程序，

從而改善生活環境的小業主，可能從未想過會有以上的感受： 

 

1、 為甚麼會“恐懼＂？ 

當收到發展商的收購通知時，小業主會感到開心及充滿希

望，但隨之而來的，就是要面對收樓重建的漫長審訊過程。 

除非全部小業主接受發展商的收購條件，否則只要有一位小

業主反對收購，所有小業主均成為收樓審訊中的“被告＂ ，並

要面對整個審訊過程。 試想想大部份幾十年舊樓的小業主均為

年老長者，一般缺乏法律常識，而法律文件絕大部份又用英語編

制，這只會令他們感到十分惶恐不安。而這些年老小業主曾聽

過，以前的發展商會採用一些“非常手段＂強迫小業主出售物

業，這更加深小業主們的恐懼感。 

 

恐懼、無助、無奈、憤怒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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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為甚麼會“無助＂？ 

小業主若認為收購價低，便需聘請測量師進行估值，但這種

估值並非對一個單位的價值評估，而是需要對全部被收購物業進

行總體的評估，並包括收購時的現值及重建價值。對於單一的小

業主來說，這是很大的費用；而且並非所有小業主願意合資進行

評估。 

除聘請測量師外，除非小業主親自出庭抗辯，否則需要聘請

律師、大狀及樓宇結構專家等，這是一筆更龐大的支出。大部份

住宅(非地鋪) 的小業主，均為年老退休長者，而當中很多依賴

該物業養老，試問他們如何支付這筆龐大的費用？由於他們擁有

物業資產，得到法律緩助的機會也不大。 

假如他們親自出庭抗辯，由於缺乏法律及估值等方面的專業

知識，加上對英語閱讀困難，只能向法官陳述一下小業主的不

滿，無法在估值及應否重建方面，向法官提出反對重建的理據。 

金國大廈這些年老的小業主，為了保護自已的資產及爭取合

理的權益，曾經多次親自或寄信到不同的政府部門，約見義務律

師、約見立法會議員，尋求各方的協助，但最終仍未能得到實質

的幫助。 

小業主的無助感是十分強烈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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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業界最新的有關「強制售賣」的通用小冊子，在這方面的

幫助也不大。 

 

3、為甚麼會“無奈＂？ 

無奈一： 

在法例上，小業主對收購價的不滿，是不能阻止自已的物業

被公開拍賣。要成功向法庭証明物業不應重建，小業主需花費龐

大支出，聘請專業結構工程師，証明物業在樓齡及結構方面，沒

有重建的需要。再加上測計師對全部被收購物業的估值費、律師

及大狀等費用，這並非是一般住在舊樓的年老小業主可以承擔

的！ 

 

無奈二： 

小業主只能選擇接受或不接受發展商的收購條件，法例上並

未提供其他可能更能反映合理價值的選擇，例如讓小業主參與合

作發展、樓換樓等。 

 

無奈三： 

    強制售賣條例並沒有要求“相當于樓齡 7 年的相約物業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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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＂，只要求收購時物業的現值及重建價值。即使最終物業拍賣

成交價遠低于樓齡 7 年的相約物業估值，小業主也要無奈地接

受。 

    在物業市場急速上升周期中，物業的現值及重建價值容易落

後于市場實際價值。在拍賣後取得資金時，市場價又再上升，小

業主想買回相約物業便更加困難。能購買更好的物業，從而改善

生活環境，這本是 545 條例的精神和目的。但在實際上，被強制

拍賣物業的所得，只能買回更偏遠或質素更差的物業。相信這亦

非各位通過這條法例的立法會議員，所期望見到的結果！ 

 

無奈四： 

    從發展商提出收購，至開庭審訊，時間超過一年；而由審訊

完結至審訊結果及正式拍賣，又過幾個月。這段時間是十分長

的。由於小業主不知道物業最終是否會被拍賣(可能有小業主上

訴，廷長審訊時間)，他們需預先作出搬遷安排，尋找未來居所。

但對於缺乏資金的小業主，這是一個困境。他們無錢購買新樓(否

則不會住在舊樓) 或支付新樓訂金；只能租住其他單位。對他們

來說，這是一筆會影響正常退休生活的額外支出。 

    即使最終成功拍賣，最快要在拍賣後約一個月，才能取得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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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。小業主直到這刻才有資金支付購買其他物業的訂金！而且小

業主需先完成物業成交(即遷出物業，完成買賣程序) 才能得到

賣樓款項。對於沒有太多現金的年老小業主，這段時間，他們可

以到那裡居住？ 

在法例上，並沒有假設發展商必定成功投得物業，所以沒有

要求發展商在提出收購時，先支付訂金給小業主；亦沒有要求在

拍賣後由成功競投者立即支付小業主訂金。沒有訂金，小業購買

其他單位是十分困難的。 

我們總不能假設每位舊樓小業主都很富有，或他們子女成

群，可以從容處理以上問題。在政府方面，會不會協助這些擁有

物業的小業主解決居所問題、解決買樓資金問題？ 

 

4、為甚麼會“憤怒＂？ 

當小業主感受到自已的財產受到侵犯，而法例在這方面的保

障不足；即使他們盡一切所能和努力，亦無法保護自已的物業

時，“憤怒＂ 就是必然的。 

 

二、現有法例是否對小業主權益有充份的保障？ 

根據發展局提供的文件，目前法例上保障小業主權益的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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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主要是通過以下方式： 

1、 公開拍賣 

 

(1)、根據以往的強制拍賣個案，絕少有其他發展商或小業主參

與競投，而大多數情況是由提出收購的發展商以底價投得物業。   

重建物業的利潤是十分可觀的，為甚麼其他發展商不參與競

投？ 

-- 是否因為以往的強制拍賣個案出現令發展商虧損的情況，因

而令其他發展商沒有興趣參與競投？ 

-- 是否由於提出重建的發展商在整個程序上需花費不少時間及

金錢，其他發展商會“尊重＂別人的努力成果？ 

 

(2) 、無論有沒有其他發展商參與競投，拍賣必定是最高價售

出，但這最高價又代表甚麼？能保證小業主將拍賣所得買回相約

發展局文件 CB(1)1947/08-09(05) ，其中第 2頁 “…7. 審裁

處如同意作出售賣令， 通常指示以公開拍賣方式售賣地段並

預設底價。這可確保過程具透明度， 而地段亦能以最高價售

出。設定底價時會考慮地段重新發展的價值。任何人士， 包

括多數份數擁有人和少數份數擁有人， 均可出價競投。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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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物業嗎？法例在這方面好像對小業主的權益並沒有甚麼保障。 

 

2、 由法庭設定拍賣底價 

 

(1)、為避免競投者互相串通，有關底價必須獲審裁處批准。 

    底價是通過測量師評估，並由發展商提交給法庭考慮及採

用。問題是底價也是一個估價，也是包括一定程度的專業判斷，

不同測量師會得出不同的底價。根據小業主聘請的測量師計算的

的估價，與法庭最終批准的底價相比，這差距仍是很大的。 

  

(2) 、少數份數擁有人亦可自行委聘測量師並提交他們的評估。 

部分灣仔金國大廈的小業主已向法庭提交估價報告，由於小

業主並沒有聘請測量師出庭作為証人，這些估值報告並未得到法

庭考慮： 

發展局文件 CB(1)1947/08-09(05) ，其中第 2頁 “...8. 為

避免競投者互相串通， 有關底價必須獲審裁處批准。申

請人通常會委聘測量師評估該地段的重新發展價值，並把有關估

價提交審裁處考慮及採用。少數份數擁有人亦可自行委聘測

量師並提交他們的評估。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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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 為甚麼小業主不聘請測量師出庭作為証人，一份經專業認可

測量師簽訂的估值報告便不能得到法庭考慮？法例上是否沒有

明確要求測量師必需出庭作証？ 

-- 為甚麼小業主不聘請測量師出庭作為証人？ 

由於測量師出庭的費用是以半天作為一個單位計算，而在實際上

很難預測需出庭多少天。若審訊比預期慢，預約的測量師即使到

達法庭而沒有作供，也可能需要徵收費用；而測量師出庭作証，

更需聘請大狀協助；因此很難預計需花費多少。加上制作估價報

告已花了很多費用，一般小業主基本上是負擔不起這種保障機

制。 

 

3、對小業主會有其他的保障嗎？ 

(1) 在法例上，是否應給與小業主搬遷補償？ 

對於發展商來說，舊樓重建可帶來龐大利潤；但對小業主來

說，舊樓被拍賣後，需另覓居所。記得在法庭上，有位小業主訴

說如要搬遷，很多家用設備，如抽油煙機等，及一些不適合新樓

使用的傢具，都需重新購買。這樣、那樣，都需要花錢的。拍賣

所攤分的，連購買新樓亦不足夠，更要支付搬遷費用，這會對小

業主構成重大的壓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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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大部份小業主均沒有能力聘請律師、大狀、專家等應付收樓

訴訟，亦擔心敗訴後，需支付對方(發展商) 龐大的律師、大狀、

專家等費用。在法例上，是否可明確免除那些在幾十年前買入該

舊樓，不可能是“釘＂的小業主，需要承擔這些費用？ 

 

三、如果 9成是標準，8成是進步還是倒退？ 

從發展局提供的資料顯示，有很多舊樓業主均希望自已的物

業盡快被收購，從而改善生活環境；但由於業權未達到 9成，因

而難以實施強制售賣。 

這些小業主可能未曾想過，面對收樓訴訟程序，及強制拍

賣所得收益未能買回相約物業可能帶來的痛苦。 

假如以上提及的問題已得到解快，而法例對小業主權益有

充足的保障，收樓門檻降低至 8成，將會有更多人受惠。 

相反，假如法例並未完善，對小業主權益保障不足，降低

收樓門檻至 8成，只會令更多人感到不公平、更加多人感到痛苦。 

 

四、在法例上，還可以更完善嗎？ 

假如公開拍賣沒有其他發展商參與競投，那麼對小業主最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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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障，就是要得到最公平的估價。估價包含測量師對影響樓價

各相關因素的專業判斷，而不同的測量師會有不同的判斷結果，

他們之間的估價差異可以很大。 

而發展商為了向股東交待，必需賺盡最後一分錢。在法例容

許下，採用最保守的估價，這是可以理解和預計的。 

假如在收樓初期，小業主已能接受發展商提出的收購價，將

可加快收樓程序，免除小業主面對訴訟的痛苦；小業主同時亦可

盡快得到賣樓款項用作購買新物業，而發展商亦因為收樓程序加

快而減低投資風險。 

因此，如果在法例上可以確保估價的公認性、準確性和權威

性，則可增加小業主接納收購價的機會。在法例上，是否可以： 

(1) 收緊對估價的自由判斷程度，如 

-- 規定那些影響樓宇價值因素(如景觀、高度等) 可納入估值考

慮范圍； 

-- 制定這些影響樓宇價值因素的判斷標准，避免不同的測量師

有不同的估價結果； 

-- 規定作為估價基礎的成交數據的抽取標准或條件；或 

(2) 由政府設置專業機構，制定對重建物業的標准估值；或 

(3) 統一採用“7年樓齡相約物業價值＂ 作為估價標准：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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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更好的方法。 

 

五、政府可以多做一點嗎？ 

從小業主給發展局的信件亦可看到，大部份居住在舊樓的

均為年老長者。這些長者對法律程序不熟識，亦害怕上法庭，亦

沒有足夠的金錢或把“棺材本＂拿來聘請律師大狀，應付收樓訴

訟。對於這些已往為香港社會繁榮作出過貢獻的長者，政府是否

在收樓重建事情上，應給予適當的幫助？ 

(1) 讓這些買入舊樓 30 年或以上的年老業主，即使擁有物業資

產，亦可得到法律緩助； 

(2) 除了宣傳收樓重建的好處外，亦應讓他們認識到收樓重建可

能面對的困境和問題； 

(3) 政府是否可以補償這些小業主的搬遷費用？ 

 

六、除了強制拍賣外，還有更好的方法嗎？ 

此條例的立法原意是重建社區，改善舊樓小業主的生活環

境。強制拍賣只是其中的一種手段，是否還有令小業主感到更公

平合理的方法？例如： 

(1) 強制合作發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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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立合作發展公司，讓小業主選擇是否參與合作發展，分享

重建的利潤和承擔重建的風險。合作發展公司由發展商運作，並

由政府進行監管。 

(2) 收樓及重建分開： 

收樓程序由政府負責，給予小業主合理的補償。然後由政府

進行招標，讓發展商負責重建工作。 

 

七、總結 

對於金國大廈的小業主來說，收樓審訊已經完結，物業已經

被強制拍賣，但這種痛苦的經歷相信不會很快便忘記。大家只能

期望這法例可以更完善，讓未來被收購物業的小業主可以得到更

公平更合理的補償。 

 

 

 

  


